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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
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意见

酉阳府发〔2011〕29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府各部门：

为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切实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，

着力缓解群众看病贵问题，根据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医

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09〕6 号）和《重庆市卫生

局关于第三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区县（自治县）有关工作的

通知》（渝卫药〔2011〕1 号）等文件的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

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坚持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，

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公益性质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原则；坚持统一

组织、统一管理、统一招标、统一配送的原则；坚持质量优先、

价格合理的原则；坚持高效、公平、规范、透明，为群众提供安

全、有效、方便、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原则。

二、实施时间和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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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2011 年 1 月 29 日起，在全县所有乡镇中心卫生院实施

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全部配备和使用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（2009

年版基层部分）》和《国家基本药物重庆市补充药物目录（2010

年版）》规定的药物，实行网上集中采购、统一配送和零差率销

售。从 2011 年 2 月 1 日起，各乡镇中心卫生院不得再采购非基

本药物，原库存的非基本药物按零差率销售。

三、各部门职责

县财政局：负责多渠道筹集资金，保障按规定核定的基本建

设、设备购置、人员经费和其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，

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常运行。

县发改委：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和建设；强化药

品价格、医疗服务价格的监管。

县人力社保局：会同财政、卫生等部门，出台基本药物制度

实施后的医保基金补偿办法；完善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用人机

制，落实卫生人才引进、人员晋升、聘用考核相关配套制度；积

极做好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劳动用工制度的监管和协调；落实执行

好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。

县委编办：协调市委编办落实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编制的重新

核定；做好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编制使用的监管和调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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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卫生局：做好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

的政策宣传、培训和落实工作；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监督管

理和考核。

县审计局：建立全县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实施基本药物制度，

加大对补偿经费的监督力度；定期开展经费审计；规范补偿经费

使用行为，提高补偿经费的使用效率。

县民政局：做好大病医疗救助管理，落实大病医疗救助资金。

县监察局：加强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监督，对不按国家

基本药物制度有关要求和药品流通领域中出现的违纪违规行为

进行及时查处。

四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做好基础工作。县卫生局牵头，发改委、财政局配合，

对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开展药品库存（品名、规格、数量、价格）

盘点清理、登记、清退、调价等工作。在 2011 年 1 月 29 日前

统一调整药物零售价格。县卫生局要组织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开

展实施网上采购的培训。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要充分考虑本单位

的临床用药特点，合理拟定药品采购计划，原库存不属于国家基

本药物和重庆市增补目录药品一律按实际购入价销售。认真执行

基本药物月报制度。

（二）药品执行网上集中采购。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基本

药物，必须在重庆市政府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网上与中标生产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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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委托的配送企业签订采购合同。统一执行重庆市集中采购中

标价格，实行零差率销售。

（三）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报销药品目录。将基本药物全

部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目录，报

销比例比非基本药物提高 10%以上。

（四）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实行“核定任务、核定收支、

绩效考核补助”的办法，由县卫生局核定乡镇卫生院工作任务，

县财政局和卫生局共同核定收支、共同对乡镇卫生院进行绩效考

核，核定补助额度，建立基层医疗卫生单位财政补贴的保障机制。

五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2011 年 1 月 10 日-20 日）。由县人

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，成立相关组织机构，发布有

关文件对我县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进行宣传和动员。

（二）经费测算阶段（2011 年 1 月 21 日-28 日）。由县财

政局牵头，监察、审计、卫生等部门对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人员

经费、业务经费、公用经费、业务收入情况及公共卫生服务补助

情况进行详细的测算，核定收支后再核定财政补助经费。

（三）启动准备阶段（2011 年 1 月 21 日-28 日）。县发改

委、卫生局等部门对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的基层医疗卫生单

位的药品库存、价格等进行核实，并做好登记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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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正式运行阶段（2011 年 1 月 29 日开始）。从 2011

年 1 月 29 日开始，39 个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正式实施基本药物零

差率销售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工作领

导小组，由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任组长，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，县

发改委、财政局、编办、人力社保局、卫生局、监察局、审计局、

民政局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卫生

局，由县卫生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

施的日常工作。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零差率销售是重大体制

机制创新，也是医改的重点和难点。县政府将其列入为民办实事

的重要内容。各乡镇及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

性，强化责任，切实加强领导，密切协调配合，精心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，加强面向群众

的社会宣传，重点宣传基本药物制度的意义、原则和主要政策，

普及合理用药常识，改变不良用药行为，提高群众对基本药物制

度的认知度和信赖度。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启动前，电视台、报

社等媒体单位要进行重点新闻报道和宣传；启动当天，各基层医

疗卫生单位要在大门悬挂“从 2011 年 1 月 29 日起实行零利润销

售”的横幅，制定基本药物宣传单，形成浓厚的宣传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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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落实医保报销政策。按照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印发重庆市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渝

办发[2010]96 号）文件要求, 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（2009 年版基

层部分）》和《国家基本药物重庆市补充药物目录（2010 年版）》

的药物全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,其报销比例要高于非基本药物

10%以上。县人力社保局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调整城镇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药物报销目录和有关政策，实行

次月兑现上月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医保报销资金。

（四）确保财政经费保障及时足额到位。根据《关于印发〈重

庆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补助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渝财社

〔2010〕34 号）文件，按照“核定任务、核定收支、绩效考核

补助”的原则，县卫生局配合财政局开展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收支、

人员经费测算，足额保障基层医疗卫生单位人员经费、运行经费，

保障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正常运行，在核定收支未完成前，县财政

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建立经费预拨机制，及时拨付一定

经费，以保证“零利润”之后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正常运转。

（五）加强考核管理。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必须配备和使用

国家基本药物和重庆市确定的补充的药物目录，不得配备和使用

其他药物。县卫生局和财政局要建立绩效工资考核体系，要把实

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零差率销售作为考核基层医疗卫生单位

年度工作目标的重要内容，与单位评先选优和个人考核晋职晋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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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钩，要加强指导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合理使用基本药物，规范用

药行为。

（六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县监察局、物价局、卫生局、财政局、

人力社保局、审计局等有关部门，要切实履行职能职责，加强对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和统计报告工作的检

查监督。严禁擅自采购，严禁加价销售。一旦发现任何违规行为，

要严肃追究查处。

（七）认真执行月报制度。按照《重庆市卫生局关于报送基

本药物制度相关信息的通知》（渝卫药〔2010〕11 号）、《重

庆市卫生局关于报送基本药物制度相关信息的补充通知》的规

定，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执行基本药物月报制度，做到按时准确上

报，确保数据真实可靠。

二○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


